
苗栗縣通霄國中學生攜帶行動載具（手機）管理實施辦法 

一、 依據：109年 8 月 10日輔教務字第 1090155502號函訂定。 

二、 目的： 

(一)維護學生健康及良好的學習環境與校園生活秩序，為本校之第一要務。學生個人因上下 

     學與家長聯繫之實際需要、攜帶手機到校須確實遵守手機使用規範及養成應有之手機使 

     用禮儀。 

(二)為維護校園團體秩序，學生專心學習，兼顧人性化管理，且考量學生與家長聯繫之實際  

     需要，特定訂本使用管理實施辦法。 

(三)本辦法實施目標以維護校園安全健康，營造良好教學環境與尊重學生之權益為原則，學 

     生須於正確的時間使用行動電話，避免妨害他人隱私、自由、財產及受教等相關權益。 

三、 手機用途：僅限於上學前或放學時與家長聯繫使用，本校家長於上課時間，如有要事需聯繫學

生，應透過學校以免學生慌亂，並可獲得校方之協助。家長可直接到校、打電話到校給導師、

亦可聯絡學生事務處，由學校師長請學生和家長聯繫，實無攜帶手機之必要。 

四、 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五、 實施方式： 

(一)有攜帶行動電話到校需求的學生，一律事先至學務處領取「攜帶手機申請表」，需先填妥  

     家長同意書（手機規定及申請表如附件一），並送學校核備後並由學務處登錄後，方可攜  

     帶行動電話到校。 

(二)手機攜帶到校後一律關機，放至導師（年級寄物櫃）保管，放學時向導師領取，放學前 

     如有需要使用手機可向導師報備使用。若有緊急或突發事件要聯絡家長，可至導師辦公  

     室或學務處使用辦公室電話，遇特殊情形時例外。※學生手機統一於早自修前關機，以  

     班級為單位收齊，交至各年級寄物櫃統一保管，放學後發還。 

      ※備註：各年級手機保管置於各年級寄物櫃統一放置 

(三)學生於在校期間若需與家長聯絡，可向導師借用辦公室電話，必要時得至學務處或行政處 

     室借用。 

(四)家長若需與學生緊急聯繫時，可撥打至學務處（752002轉 23）、教務處（752002轉 

     22）、輔導室（752002轉 24）、總務處（752002轉 21），本校同仁會立即通知學生相 

     關訊息或請學生回電。 

(五)經申請同意攜帶手機之同學，若到校後未依規定繳交至導師或學務處，而於正常上、下 

     課期間使用，經校內教師發現後，依以下罰則處理： 

      1、第一次違規：立即交由學務處保管，於當日下課後至學務處領回 

（並通知家長知悉）。 

          2、第二次違規：立即交由學務處保管，同時通知家長，並請家長親至學校領回。 

          3、第三次違規：立即交由學務處保管同時通知家長，並記警告乙次。 

六、未依規定申請攜帶手機之同學，於正常上、下課期間使用，經校內教師發現後，依以下罰則處 

    理： 

          1、第一次違規：立即交由學務處保管，同時通知家長，並請家長親至學校領回。 

          2、第二次違規：立即交由學務處保管同時通知家長，並記警告乙次。 

七、若有利用手機進行糾眾滋事或互相連絡以進出不正當場所之情事，嚴重者得永久撤銷在校攜帶  

    手機之權益。 



八、若當日上課期間確有緊急事宜須與學生保持連繫，請家長事先電話知會學務處或該班導師，即 

    可由學生親自攜帶保管，惟必須切換至震動模式，並不得做為遊戲或聽音樂之娛樂行為使用， 

    違者立即交回學務處保管。 

九、本校教師於課堂教學時，若發現違規使用手機之情事，應立即禁止該行為，並保管該手機至下 

    課後再交由學務處處理。 

十、本辦法陳校長核定，經學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苗栗縣通霄國中學生攜帶手機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手機號碼  

監護人  連絡電話 
O  

H  

住址 
 

 

※手機使用規定  

一、有攜帶行動電話到校需求的學生，一律事先至學務處領取「攜帶手機申請表」，需先填妥家長同      

    意書，並送學校核備後並由學務處登錄後，方可攜帶行動電話到校。  

二、手機攜帶到校後一律關機，放至年級寄物櫃保管，放學後領取，放學前如有需要使用手機需向  

    導師報備使用。若有緊急或突發事件要聯絡家長，可至導師辦公室或各行政處室使用辦公室電話，  

    遇特殊情形時例外。※學生手機統一於到校後關機，以班級為單位收齊，交至各年級寄物櫃統  

    一保管，在放學後發還。  

三、學生於在校期間若需與家長聯絡，可借用辦公室電話，必要時得至各導師辦公室或各行政處室借  

    用。  

四、家長若需與學生緊急聯繫時，可撥打至學校(電話:752002)、學務處(分機 23）、教務處（分機 22）、  

   輔導室(分機 24)、總務處(分機 21)，本校同仁會立即通知學生相關訊息或請學生回電。  

五、經申請同意攜帶手機之同學，若到校後未依規定繳交至導師或學務處，而於正常上、下課期間使  

    用，經校內教師發現後，依以下罰則處理：  

    (一)第一次違規：立即交由學務處保管，於當日下課後至學務處領回。  

    (二)第二次違規：立即交由學務處保管，同時通知家長，請家長親至學校領回。  

    (三)第三次違規：立即交由學務處保管同時通知家長，並記警告乙次。  

六、未依規定申請攜帶手機之同學，於正常上、下課期間使用，經校內教師發現後，依以下罰則處理：   

   (一)第一次違規：立即交由學務處保管，同時通知家長，請家長親至學校領回。  

   (二)第二次違規：立即交由學務處保管同時通知家長，並記警告乙次。  

七、若學生利用手機滋事，造成同學、師長及學校之困擾，依情節輕重處以小過以上之處分。  

八、違反手機使用規定者，終止該學期在校使用手機之權利，並取消下一學期之申請資格。  

本校聯絡電話：學務處：037-752002 分機 23 

 

     學生(簽名)：                    家長監護人(簽章)：                       

      

     導師：                  生教組長：                 學務主任： 

 

 


